竟然有大官是不能被彈劾的！國大要毀掉監察院！
瞿海源
　　彈邱案一提出來，大衆對新的監察院幾乎就要刮目相看，但不幾天之間，彈邱案大有被反彈掉的跡象。在這當中，邱創煥長期經營的廣泛政界人脈發揮了極大的作用，大到可以善惡隨他們講，大到可以把監察院毀掉。
　　保邱的國民黨國代日前發動凌厲的政治攻勢，彼此叫囂呼應。細察其聲援邱創煥的理由，姑不論邱本身已認錯，就制度面和程序而言，都是强詞奪理，根本是無理取鬧。
　　其中最荒謬的竟然宣稱邱創煥是國大同意任命的，監院對他提出彈劾，是技術犯規，違背法理。不知是什麼法律規定監院不能彈劾國大同意任命的官員，國大同意任命的人不會犯錯？在職權上，監委連總統都可以彈劾，考試院長經總統提名國大同意就不能彈劾。國民黨當初違背憲政學理，在交換政治利益的前提下，賦予國大這種莫名其妙的同意權，經過這次事件，可以看出來確實是一種惡質的制度。這樣搞下去，國大可以癱瘓監院，也可以癱瘓大法官會議、考試院、司法院。因為監委、大法官、院長等全是國大同意任命的，都該臣屬於它，國大是無人可制的憲政怪獸，誰都不能惹它，否則都給吞噬掉。
　　為邱辯護，又强詞奪理說這不是個案，竟以警察不抓小偷怠忽職守來作不當比喻。其實，這次警察是正在抓小偷，狡辯者的意思似乎是說，小偷這麼多，你不抓，為什麼來抓我這個小偷？没道理，別人可以偷，我為什麼不可以？要通案處理的意思是說你能抓到所有的小偷，我才心甘情願，這簡直是無賴！
　　又說「善的抓來殺，惡的放伊去」，如說是佔官舍的事，都是惡的，那來善的；如說是國民黨國代見不平就要說話，霸佔官舍的都是該黨的高層同志，誰善？誰惡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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